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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合併提起之標的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裁字第1832號判 
────────────────────────────── 
【實務選擇題】 

 

A公司參與B市政府舉辦之政府採購案，嗣A公司得標並予B市政府簽約後，因故

遭B市政府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刊登於採購公報。A公司不服，

擬依法提起救濟，依現行行政法院實務見解，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為行政罰，應有行政罰法第27條3年時效之適

用。 
(B)A公司不得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併於行政訴訟中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 
(C)A公司應循序提起異議、申訴、課予義務訴訟。 
(D)A公司應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救濟。 
答案：A、B 
 

【裁判要旨】 

經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行政法院取得原非屬行政法院審判權範圍事件之審判權

者，係國家賠償訴訟。至財產上給付非屬國家賠償事件者，仍應限於公法上財產給

付，始得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併提起。 

【學說速覽】 

一、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6 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指出行政訴訟法

第 7 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

其他財產上給付。」並未明定「合併提起訴訟」，故其文義上並不僅限於

客觀訴之合併之情形，又斟酌該條之立法過程，乃在使當事人於提起行政

訴訟時得「附帶」提起不同審判系統之訴訟，以連結「行政訴訟與國家賠

償訴訟審判權」，而達訴訟經濟目的之意旨。 

二、又由行政訴訟法第 7 條之立法理由可知：「向行政法院『附帶』提起損害

賠償之訴，自應適用行政訴訟程序，而其實體上之法律關係，仍以民法有

關規定為依據……。」是行政訴訟法 7 條規定所謂「合併請求」損害賠償

或其他財產上給付，其訴訟法上之意義，依行政訴訟法與國家賠償法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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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體系而言，不宜限制解釋為客觀訴之合併，而應包含當事人於提起行政

訴訟時，就同一原因事實請求之國家賠償事件，得適用行政訴訟程序「附

帶」提起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訴訟，行政法院並於此情形取得國家

賠償訴訟審判權之意，以符合立法意旨及立法理由。 

三、因此，行政訴訟法第 7 條規定，行政法院取得原非屬行政法院審判權範圍

事件之審判權者，係國家賠償訴訟。至財產上給付非屬國家賠償事件者，

仍應限於公法上財產給付，始得依行政訴訟法第 7條規定，合併提起。 

【參考試題】 

乙公司參與甲市政府所辦理甲市汙水處理廠設備改善第三期修繕工程採購案，因不

服甲市政府以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 A 函通知其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之情事，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乃向甲市政府提出異議，復不服其異議處理

結果，向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訴，遭審議判斷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請求

撤銷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乙公司於訴狀送達甲市政府後，追加

提起返還履約保證金之訴，試問，該追加之訴是否適法？ 

〈解析〉 

行政訴訟法第 7 條規定，行政法院取得原非屬行政法院審判權範圍事件之審判權

者，係國家賠償訴訟。至財產上給付非屬國家賠償事件者，仍應限於公法上財產給

付，始得依行政訴訟法第 7 條規定，合併提起。因此，本件追加之訴並非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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